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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430382        证券简称：元亨光电        主办券商：安信证券 

 

深圳市大族元亨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持股情况拟发生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 本次持股变动基本情况 

（一） 投资者股份变动情况 

股东 

名称 

股份 

性质 

本次股份变动前 本次股份变动后 
变动

时间 

变动

方式 股数（股） 
占股本比

例 
股数（股） 

占股本比

例 

大 族

激 光

科 技

产 业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司 

合计持有

股份 

13,081,500 19.00% 0 0% 2023

年 7

月 14

日 

特定

事项

协议

转让 

其中：无

限售股份 

13,081,500 19.00% 0 0% 

     有

限售股份 

0 0% 0 0% 

注：变动时间 2023 年 7 月 14 日为《股份转让协议》签订日期。 

深圳市大族元亨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元亨光电”）董

事会于 2023年 7月 14日收到通知，股东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大族激光”）与深圳前海利贞鸿志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前海利贞鸿志”）、深圳元亨之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元亨之光”）、深圳中鸿智造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深圳中鸿”）于

2023 年 7 月 14 日分别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经各方协商一致，前海利贞鸿

志、元亨之光和深圳中鸿拟以现金方式协议购买股东大族激光持有的公司合计

13,081,500股股份，占元亨光电总股本的 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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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股份变动涉及的相关股权转让协议、行政批准文件、司法裁定书的主要

内容 

公司董事会于 2023年 7月 14日收到通知，股东大族激光与前海利贞鸿志、

元亨之光、深圳中鸿于 2023年 7月 14日分别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经各

方协商一致，前海利贞鸿志、元亨之光和深圳中鸿拟以现金方式协议购买股东

大族激光持有的公司合计 13,081,500股股份，占元亨光电总股本的 19.00%。 

本次交易涉及相关股权转让协议，不涉及行政批准件、司法裁定书等文件。 

 

（三） 投资者基本情况 

1、 法人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高云峰 

实际控制人 高云峰 

成立日期 1999 年 3 月 4 日 

注册资本（单位：元） 1,051,737,771.00 

住所/通讯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深南大道 9988号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经营进出口业务；物业租赁。

（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

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许可经营

项目是：激光、机器人及自动化技术在智能制造

领域的系统解决方案；激光雕刻机、激光焊接机、

激光切割机、激光器及相关元件（不含限制项

目）、机器人相关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普

通货运。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股权结构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持股占比 17.64%，大族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占比 15.38%，高云峰持

股占比 9.15%，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占比 2.22%，其他股东持股占比 5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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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708485648T 

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2023 年 7月 14日，公司股东大族激光拟通过特定事项协议转让的方式向前

海利贞鸿志转让其持有的元亨光电 5,965,600 股股份，占元亨光电总股本的

8.66%； 

2023 年 7月 14日，公司股东大族激光拟通过特定事项协议转让的方式向元

亨之光转让其持有的元亨光电 3,523,800股股份，占元亨光电总股本的 5.12%； 

2023 年 7月 14日，公司股东大族激光拟通过特定事项协议转让的方式向深

圳中鸿转让其持有的元亨光电 3,592,100股股份，占元亨光电总股本的 5.22%。 

若存在未能按照特定事项协议转让方式进行转让的情况，则各方就本次股份

转让事宜洽谈盘后大宗交易的转让方式。 

本次特定事项交易完成后，元亨光电第一大股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

发生变化。 

 

二、 所涉及后续事项 

1、本次拟通过特定事项协议转让或大宗交易方式交易股份，没有违反《公司法》、

《公司章程》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等有关股份转让的规定。  

2、本次股份变动未导致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3、本次股份变动涉及股东权益变动，需要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三、 备查文件目录 

1、《深圳市大族元亨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权益变动报告书》; 

2、深圳前海利贞鸿志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元亨之光企业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中鸿智造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与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3 年 7月 14日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 

深圳市大族元亨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7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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